
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学生会工作人员

述职考评制度（试行）

为加强对学生会工作人员的宗旨教育、纪律教育、作风教育，督

促其遵守学生会干部自律公约，更好履行学生会职责使命，特制定学

生会工作人员述职考核评议制度。

第一条

为加强对全校学生干部的监督和管理，全面准确地掌握学

生干部的工作情况，提高学生干部的责任意识、服务意识和大

局意识，制定制度。

第二条

述职评议工作每学年至少一次。校级学生会组建以学生代表为主，

学校党委学生工作部、校团委等共同参与的评议会。评议会从政治态

度、道德品行、学习情况、工作成效、纪律作风等方面对其进行全面

客观的综合评价。

第三条

校学生会干部评议会由学生代表、校团委等共同组成，成

员以学生代表为主。

第四条

述职的主要内容为学生会每学期安排进行的各项工作任务。考评

者要根据自身情况，进行述职报告。

第五条



述前准备。学生干部进行工作自查总结，总结工作经验，查找问

题不足，明确努力方向。

第六条

述职报告要实事求是，要既讲成绩又讲失误,既讲优点又讲不足，

不能揽功诿过。对具有较大影响，能显示自己工作能力和水平的工作

实绩，要写得深入透彻;对一般性工作、常规性工作可尽量少写或一

笔带过。述职报告重点应阐述主要工作的情况，公正、准确，既不拔

高，也不贬低， 更不能有失公允，力求反映工作的真实面貌。

第七条

述职评议。每学期召开述职评议大会，按照会议述职、评议程序

进行述职评议。主席团及部长向老师及学生会干部述职，接受学生干

部的测评，接受老师的评议。老师对述职评议活动进行点评，提出工

作要求。

第八条

切实加强领导。述职评议工作是推进学生会工作的重要举措。述

职对象要根据评议中提出的问题和整改要求，深刻剖析原因，认真研

究提出整改措施，切实抓好落实，为来年提高学生会建设水平和质量

打下基础。

第九条

述后整改。针对述职评议中发现问题和不足， 主席团要制定整

改落实方案，明确整改时间、措施。谋划学生会工作的思路、抓落实

的措施、工作创新的成果、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等内容,既要反映



成绩，也要反映问题，还要提出下一步工作发展的打算。

第十条

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。


